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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
地址：268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二路100號

承辦人：湯翊羚
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907755分機

206)

電子信箱：yiling750910@ilepb.gov.tw

受文者：羅東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環空字第10800311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D015117_108D2003158.pdf、108D015117_108D2003159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「108年度宜蘭縣住宅節能-居家隔熱改造補

助計畫」補助原則及EDM各1份，請貴公所惠予公告張貼，

鼓勵民眾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補助緣起：良好的建築節能設計可透過有效的遮陽、隔熱

與通風來降低輻射熱吸收，以減少空調負荷，有效提升建

築物能源使用效率。本局為改善老舊住宅外殼隔熱不佳造

成的悶熱等情形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

(一)改造住宅須為宜蘭縣轄內之建築，並且申請人確認具有

該建物之使用權與建造權利。

(二)住宅使用之電表類型僅限「表燈非營業」，且同一用電

地址最多僅能申請一案。

三、補助品項及標準：具隔熱效果之改造提案，每案補助50%改

造工程費用，最高上限1萬元，共補助30家。

四、本案相關問題，可向本計畫委託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產業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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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基金會，(02)2706-4505分機805，陳威凱先生洽詢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宜蘭縣政府建設處、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、本局空氣噪音防制科(均含

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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